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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规定物料有效期和使用有效期，正确及时处理近有效期的物料，确保物料质量。

范围

适用于本公司所有物料的效期管理。
职责

质量部，确定物料的有效期及到期物料的复检；
仓管员：负责物料的效期管理。
工作程序

质量部对公司的原辅料根据有关标准规定其使用有效期；
仓库管理员根据进厂物料的生产日期、质量检验部门出具的物料检验合格报告，在状态牌上标明品名、物料编号、规格、当批来料数量、使用有效日期、有效日期；
对于标准物料，有效期以其包装上规定的为产品的有效期；
对于非标准的物料，由研发部根据物料的类别、重要性和稳定性，规定其有效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对于一般电子物料，使用有效期为产品有效期的前1个月（如物料有效期为2022.12.20，则使用有效期为2022.11.20），对于化学品类物料，使用有效期，按其包装上规定的为使用有效期，如包装上没有规定，则由研发部按照相关的标准制定使用有效期。
仓库管理员应在每月的月初检查库存物料的使用有效期，对接近使用有效期的物料应统计出来通知质量部；

对到使用有效期的原辅料，应进行状态标志，仓库管理员应及时填写《送检通知单》并注明为复检，通知质量部复验；

质量检验部门接到仓库管理员的《送检通知单》后及时安排复验，并及时出具检验报告单；

对复验合格的物料，质量部应该核准时限规定在产品有效期内使用完；对无法用完的物料，采购部门应同供应商协商调换或者到有效期之日由仓库管理员向质量部申请按照不合格品处理；不合品的处理按照《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执行；

对复验不合格的物料应按不合格品进行处理；

中间品应该在生产日期后的6个月内使用，超过使用有效期的中间品一律作为不合格品销毁处理。

对于在保管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异常情况包括：环境变化、物料外观的变化、包装损坏等）仓库管理员应当及时通知质量部进行确认。

相关文件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XX-QP-018 

相关记录

《送检通知单》QR-MD-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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